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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齐鲁华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总额、净额及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东齐鲁华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不

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83 号）核准，公司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 38,390,345 股（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后），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7.0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68,732,415.00 元（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

后），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30,996,066.6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37,736,348.40 元。此次发行初始募集资金与超额配售部分募集资金分别于

2021 年 2 月 4 日和 2021 年 3 月 26 日到位。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对前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分别出具了中天运[2021]验字第

90012号《验资报告》和中天运[2021]验字第 90026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公司 2021 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4,992.24 万元，2022 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4,246.85 元，2023 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7,114.04 万元，2024 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5,312.81万元，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3,742.34 万元。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结余募集资金(含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

余额为 16.85万元。结余募集资金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账户使用和结余情况 金额 



募集资金金额 244,202,835.57 

减：截至期初累计支付及置换发行费用 6,466,487.17 

募集资金总额 237,736,348.40 

减：截至期初累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 178,945,249.18 

减：截至期初累计补充流动资金 31,247,672.57 

减：截至期初累计银行手续费 15,726.94 

加：截至期初累计利息收入 9,822,379.34 

募集资金专户期初余额 37,350,079.05 

减：本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 37,423,408.16 

减：本期累计补充流动资金 0.00 

减：本期累计银行手续费 2,018.80 

加：本期累计利息收入 243,848.32 

募集资金专户期末余额 168,500.41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及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主体 银行名称 账号 
存储

方式 

截至 2025年 12

月 31日余额 

齐鲁华信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淄博周村支行 

15216101040034379 活期 已销户 

齐鲁华信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周村支行 

801103801421018763 活期 已销户 

齐鲁华信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市南支行 

802220200967365 活期 已销户 

华信高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淄博周村支行 

216101040035210 活期 已销户 

华信高科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周村支行 

801103801421020935 活期 14,762.27 

华信高科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淄博高新支行 

852030200503096 活期 已销户 

高 科 环 保

新材料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周村支行 

801103801421020894 活期 已销户 

高 科 环 保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 852030200398099 活期 153,738.14 



新材料 司淄博高新支行 

合计 - - 168,500.41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的合

法权益，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北京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订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公司分别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淄博周村支行、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周村支行、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南

支行（以下合称“开户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开户银行及保荐机构

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于 2021年 7月 14日召开 2021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

协议的议案》，于 2021 年 8 月 1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山东齐鲁华信高

科有限公司（简称“华信高科”）与保荐机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

周村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

批，以保证专款专用。公司于 2022年 4月 1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并全资子公司实缴

全资孙公司注册资本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于 2022年 5月 26日召开 2021年年

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五方监管协议的

议案》，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华信高科、全资二级子公司山东齐鲁华信高科环保新

材料有限公司（简称“高科环保新材料”）、保荐机构分别与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淄博高新支行、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周村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五方监管协

议》。 

报告期内，公司一直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存放、使用、管

理募集资金，不存在违反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情况。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投项目情况 

募集资金主要用于“1000吨汽车尾气治理新材料+3000吨吸附剂新材料生产

线建设项目”、“分子筛催化新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1。 

 

募投项目可行性不存在重大变化 

 

（二）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3月 1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

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的自筹资金 219,000.00 元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3,547,735.85 元。中天

运会计师事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该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中天运[2021]

普字第 90012 号鉴证报告，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也出具了同意置换的专项意

见，公司于 2021 年 3月 18日进行了公告。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完成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

自筹资 3,547,735.85 元。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219,000.00 元因变更募

投主体不再置换。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置换的情况。 

 

（三）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2 年 12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

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已发表明确同意的审核意见，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

用途的议案》。将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2000吨汽车尾气治理新材料生产线建设

项目”变更为“1000 吨汽车尾气治理新材料+3000吨吸附剂新材料生产线建设项

目”。原项目拟投资 15,373.24万元，变更后未改变计划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向“1000 吨汽车尾气治理新材料+3000 吨吸

附剂新材料生产线建设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为 16,552.70 万元，本报告

期内实际投入金额 3,727.96万元，投资进度 107.67%，目前未达到可使用状态，

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经对国内、国外分子筛市场环境及材料价格走势分析，调整汽车尾气新材料

至 1000 吨并新增设吸附剂新材料 3000 吨生产线，各项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将会

提升。本项目建设条件完备，公司本次变更的投资项目，包含于公司规划实施的

“10000 吨/年催化新材料和高端催化剂项目”，建设地址位于淄博市高青化工产

业园区内，该项目入选 2022年山东省重大实施类项目。 

基于市场环境变化和公司发展战略调整，经科学论证及审慎研究，公司对原

募投项目实施变更的方案，契合市场变化、满足建设条件，符合公司战略。变更

后，预计各项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将有所提高，利于促进公司长期发展，符合股东

利益需求。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履行相关

信息披露工作，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六、保荐机构或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齐鲁华信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符合《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北京证券交易

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等公司规则制度关于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



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有效执行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七、会计师鉴证意见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山东齐鲁华信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2026]京会

兴专字第 00840074 号）认为，齐鲁华 2025 年度《募集资金专项报告》在所有重

大方面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贵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 

 

八、备查文件 

（一）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6 年第二次

会议审查意见》 

（三）《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齐鲁华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四）《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山东齐鲁华信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2026]京会

兴专字第 00840074 号） 

 

 

 

 

 

山东齐鲁华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8 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上市）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包含通过行使超额配售权取得

的募集资金） 
23,773.63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742.34 

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金额 15,373.24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4,761.64 

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64.67% 

募集资金用途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

分变更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报告期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入

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2000 吨汽车尾气

治理新材料生产

线建设项目 

是 0 0 0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1000 吨汽车尾气

治理新材料+3000

吨吸附剂新材料

是 15,373.24 3,727.96 16,552.70 107.67%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生产线建设项目 

分子筛催化新材

料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建设项目 

否 5,275.62 14.38 5,084.17 96.37%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3,124.77 0 3,124.77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23,773.63 3,742.34 24,761.64 - - - - 

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度是否落后于公开披露的计

划进度，如存在，请说明应对措施、投资计划

是否需要调整（分具体募集资金用途） 

不适用 

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情况说明（分具体募集资

金用途） 

2022年 12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

意见，公司监事会已发表明确同意的审核意见，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将原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2000 吨汽车尾气治理新材料生产线建设项目”变更为“1000 吨汽车尾

气治理新材料+3000 吨吸附剂新材料生产线建设项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12 月 15 日在北京证券交易所官方信息披露平台（http://www.bse.cn/）发布的《关



 

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86）。 

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情况说明 

公司于 2021 年 3月 1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

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219,000.00元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3,547,735.85 元。中天运会计师事所（特

殊普通合伙）对该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中天运[2021]普字第 90012号鉴证报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也出具了同意置换的专项意见，公司于 2021年 3月 18日进行

了公告。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完成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

资 3,547,735.85 元。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219,000.00元因变更募投主体不

再置换。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置换的情况。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审议额

度 
不适用 

报告期末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流的金额 不适用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相关理财产品的审议额

度 
不适用 



 

报告期末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相关理财产品

的余额 
不适用 

超募资金使用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节余募集资金转出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投资境外募投项目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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